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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物函〔2025〕4号

[bookmark: Content]关于区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代表建议第20250207号《关于对未达到考核标准的企业给予
宽限的建议》的回复

陈增华委员：
您好！关于您提出的《关于对未达到考核标准的企业给予宽限的建议》，我中心已收悉。我们高度重视，并会同区企业服务中心认真研究，现将有关情况回复如下：
一、关于设立宽限期的建议
政府产业空间以支持重点企业发展为导向，入驻企业应当严格履行监管协议，按时足额缴纳租金并完成既定考核目标。当前我区已建立涵盖企业发展阶段、经营状况等因素的科学考核体系，兼顾公平性与可行性。如对考核未达标情形普遍设宽限期，可能削弱财政资源配置效率，影响监管执行力及政策严肃性。但对于确因不可抗力因素（如自然灾害、突发公共事件等）导致考核异常的个别企业，建议由产业主管部门按“谁引进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向原监管协议认定会议或同级别会议提请审议，依法依规审慎处理，确保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和规范性。
二、关于租金减免及延期缴纳政策
目前，我区已全面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疫情等房屋租金减免的相关政策，并制定实施细则，对符合条件的服务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行租金减免。对于其他类型企业因特殊困难提出的延期缴纳申请，建议按照“谁引进、谁负责”原则，由产业主管部门结合企业信用状况及行业前景进行综合研判，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予支持。
三、关于加强政企沟通的建议
我们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重点工作，已建立“企业服务专员”制度，常态化开展“政策宣讲会”等活动。下一步将依托数字政务平台，进一步完善诉求收集、政策推送、问题督办等功能，持续提升企业服务精准度和响应速度。
衷心感谢您对营商环境建设的关注与支持。我们将继续秉持服务理念，不断提升企业满意度与获得感，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。
特此回复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福田区政府物业管理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5月19日

（联系人：钟丽文，联系电话：8387123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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